
云南省天然气宣威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宣威市凤凰山工业园区天然气

供气工程监理服务（项目名称）/标段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 本招标项目云南省天然气宣威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宣威市凤凰山工业园区天然气供

气工程监理服务（项目名称）已由宣威市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

以 2302-530381-04-05-306470（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云南省天然气宣威

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宣威市凤凰山工业园区天然气供气工程起点为宣威花椒门

站，由宣威花椒门站敷设 1 条长约 15.3km，管径 DN250，设计压力 4.0MPa 的城镇燃气高压

管道去凤凰山工业园区调压柜。同时于凤凰山工业园区调压柜末端敷设约 0.6km 城镇燃气中

压管道至凤凰山工业园区已建管网，设计压力为 0.4MPa，管径 DN300。

2.2 标段划分和招标范围：本项目共 1 个标段，招标范围为全部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的

施工监理（含监造、水保、环保））、维修阶段监理，同时配合发包人开展项目建设用地的

征用协调工作。

2.3 本项目总投资约 8823 万元，工程费用约 4868 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约 942 万元，

安装工程费约 2177 万元，建筑工程费约 1749 万元。

2.4 工作内容：

2.4.1 宣威市凤凰山工业园区天然气供气工程材料设备监造，线路、宣威花椒门站及附

属工程的土建安装施工监理、水土保持监理、环境保护监理等。监理服务采用过程监督、成

果确认管理模式。

2.4.2 过程监督：监理部派遣现场监理对施工承包商施工过程执行计划、标准或管理文

件的有效性进行检查、评审和报告，为监理部对施工承包商实施控制提供依据，通过现场监

理的过程监督，让施工承包商认清责任、履行责任。

2.4.3 成果确认：监理部派遣监理人员，依据规定和程序对施工承包商认定合格的阶段

性成果（如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等）进行检查验收，经监理确认合格的在其后发

现不合格，监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监理确认不合格的，由施工承包商组织整改或返工。

2.5 工程建设地点为：云南省宣威市。

2.6 质量要求：本项目工程监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13）、《石

油天然气建设工程监理规范》（SY∕T 4116-2016）、《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国家现

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认真、全面履行《监理合同》及监理服务承诺,符合建设部颁布的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和相关行业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工程质量达到一次性验



收合格。。

2.5 计划工期：2.7 监理服务周期：

2.7.1 监理服务开始日期：以书面通知进场时间为准。

2.7.2 施工阶段监理服务工期：自合同签订后通知进场开工起算至本项目竣工验收,按

不少于5个月计算，并在施工阶段监理服务周期外额外提供2个月的免费施工阶段监理服务。

2.7.3 缺陷责任期（即维修阶段）监理服务工期：试运行结束后满一年。。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综合甲级监理资

质；或同时具备①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丙级及以上，②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甲级及以上，

③化工石油工程专业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2022 年 1 月 1日起至今承担过不少于 1 项合同

金额 70 万元及以上的天然气工程类似项目业绩（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为准），

类似项目业绩指城镇燃气管道监理或天然气长输管道监理业绩。类似项目业绩，总监理工程

师须具备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其他要求同时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注册证必须注册在投

标单位（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及 2024 年 10 月至今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本项目合同

期内不得兼职其他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需提供合同期内不得兼职其他项目的承诺书）。2022

年起至今作为总监理工程师承担过 1 项合同金额 70 万元及以上的天然气管道类似项目（以

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资料为准），类似项目业绩指城镇燃气管道监理或天然气长输

管道监理，上述项目工程监理业绩其中任意一项业绩；拟派本项目的所有人员均须为投标人

本单位人员，并出具 2024 年 10 月至今任意连续三个月的有效社保证明材料或劳动合同。。

3.2 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投标，但可以中标的合同数量不超过 1（具体数量）个标

段。

3.4 信誉要求：（1）当前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2）未被“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3）根据《云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十九条整治措施的

通知》（云建质〔2023〕1 号），对在云南省内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且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得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条件合格后，应当逐级向属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核，经省级行业行政主管部

门核准通过后，方可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

其他要求：（1）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并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2）财务要求：提供近三年（2021 年～2023 年）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及

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若企业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则需提

供企业成立至今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成立不满 1 年的，提供自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3）信誉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

网站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招标代理机构在

评标前将上述网站查询结果提交评标委员会评审。。

4.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_2025__年__3_月__3_日至__2025_年__3_月__7_日_18__

时，登录曲靖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曲靖市）（网

址：https://ggzy.yn.gov.cn/ynggfwpt-home-web/#/homePage?page=qj），凭企业数字证

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含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JZBJ 和其他附

件资料）；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

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曲靖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

南省.曲靖市）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5.2 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鼓励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的通

知》（云发改交易管理〔2023〕397 号）的要求，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降幅不得

低于现收取数额的 50%。具体减免金额参照对应项目地区的相关文件为准，并在招标文件中

明确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情况。

5.3 招标文件（含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JZBJ 等）供投标人下载使用。

5.4 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5.5 其他要求：/。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本次招标（□组织；☑不组织）踏勘现场。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3 月 26 日 9_时_00 分。

6.3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网址为：

https://ggzy.yn.gov.cn/ynggfwpt-home-web/#/homePage?page=qj，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

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人根据拟要投标的项目，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上传全部

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上传后须自行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并进行确认签名后，方完成全部投

标文件网上上传操作。投标人可自行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

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云南省建设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ynjzjgcx.com）、云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曲

靖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其他发布公告的所有媒介名称）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云南省天然气宣威新奥燃

气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地 址：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虹桥

街道月牙社区普宣高速公

路入口处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

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

块三）B 座 15 层（奥斯迪商务

中心 B 座 15 楼）

邮 编： / 邮 编： /

联 系 人： 宁工 联 系 人：
沈灿、宁威、邱海旭、蔡慈进、

曹魁

电 话： 0874-7145266 电 话： 0871-63331741 转 7505

传 真： / 传 真： /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网 址：

投诉电话：

行政监督单位： （填写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监管机构名称）

监 督 电 话：


